日期文號：內政部98年9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468號函 

要旨：檢送修正後之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及其填寫說明等8種書表格式，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內容：
一、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第1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基金管理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相關書表格式如下：

(一)附件1：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及其填寫說明。

(二)附件2：不動產經紀業退還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及其填寫說明。

(三)附件3：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補繳存)證明。

(四)附件4：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保證函格式。

(五)附件5：不動產經紀業營業處所清冊。

(六)附件6：不動產經紀人名冊。

(七)附件7：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金融機構保證函專簿。

(八)附件8：申請退還營業保證金理由書。

附件1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及其填寫說明

	收　件　日　期
	
	收　件　字　號
	
	專簿登錄號碼
	

	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

	(受  理  團  體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
經

紀


業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姓名
	
	電     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傳    真
	

	
	申 請 事 由
	□繳存營業保證金（首次）

□補足營業保證金  原因：新增□經紀人□營業處所

	
	營業處所數
	□原營業處所             處
	營業處所總數
	處

	
	
	□新增營業處所           處
	
	

	
	經紀人數
	□原經紀人               人
	各營業處所置經紀人總數
	人

	
	
	□新增經紀人             人
	
	

	
	繳 存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計 算 方 式
	

	
	繳 存 方 式
	□ 現金   □ 即期支票   □ 金融機構保證函

	(
附

繳

文

件
	1.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
	4.□新增營業處所清冊1份

	
	2.□全部營業處所清冊1份
	5.□新增經紀人名冊1 份

	
	3.□全體經紀人名冊1份
	6.□其他證明文件：              

	(
聲明

事

項
	申請人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公司印章/商業印章                                   負責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本申請書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正楷填寫，亦得以黑、藍色打字或電腦列印。數字以阿拉伯字填寫，字體須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負責人印章。

二、第(欄受理團體：分為仲介或代銷業全聯會，請就受理對象擇一於□內打ｖ。

三、第(欄經紀業，請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經紀業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負責人姓名、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傳真各欄，請核實填寫。

（二）申請事由欄：分為首次繳存及補足營業保證金2種，請依實自行選擇於□內打ｖ。

（三）營業處所數欄：分為原營業處所及新增營業處所數，請核實填寫。

（四）營業處所總數欄：以經紀業設置之營業處所計列。

（五）經紀人數欄：分為原經紀人及新增經紀人數，請核實填寫。

（六）各營業處所置經紀人總數欄：以各營業處所之經紀人計列。

（七）繳存金額及計算方式欄：經紀業應依下列規定，自行計算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數額。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千萬元整。
1、經紀業設置營業處所在5處以下者，每1營業處所繳存新臺幣25萬元整，逾5處營業處所者，每增加1營業處所，增繳新臺幣10萬元整。

2、每1營業處所所置經紀人人數逾5人者，每增加1人，增繳新臺幣3萬元整。

（八）繳存方式欄：分為現金、即期支票及金融機構保證函，請依實自行選擇於□內打ｖ。

四、第(欄附繳文件：請依申請事由，於應附繳之文件□內打ｖ；各項申請事由應附繳文件如下附表： 
▲附表(文件代號1至6，其名稱請對照申請書正面所載附繳文件欄；代號有括弧者，視實際情形檢附）
	申請事由
	應附繳文件代號

	首次繳存營業保證金
	1、2、3、(6)

	新增營業處所補足營業保證金  
	4、(6)

	新增經紀人補足營業保證金  
	5、(6)

	新增營業處所及經紀人補足營業保證金  
	4、5、(6)


註：以網路申辦者，其應附繳文件項目與繳交方式，依網路申辦系統揭示之作業規定處理。
五、第(欄聲明事項，請詳閱聲明事項後，填寫日期並加蓋公司或商業印章及負責人簽章。

六、申請書應連同附繳文件裝訂後，以掛號或逕向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或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辦。
七、「審查結果」欄，由受理團體填寫。

附件2不動產經紀業退還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及其填寫說明

	收　件　日　期
	
	收　件　字　號
	
	專簿登錄號碼
	

	不動產經紀業退還營業保證金申請書

	(受  理  團  體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
經

紀

業
	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負責人姓名
	
	電     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傳    真
	

	
	申 請 事 由
	□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  原因：□解散□歇業□營業項目變更□其他     
□退還溢繳之營業保證金    原因：□減少經紀人□裁撤營業處所□其他                   

	
	營業處所數
	□原營業處所             處
	營業處所總數
	處

	
	
	□裁撤營業處所           處
	
	

	
	經紀人數
	□原經紀人               人
	各營業處所置經紀人總數
	人

	
	
	□減少經紀人             人
	
	

	
	退 還 金 額
	新臺幣:                    元整

	
	計 算 方 式
	

	
	退 還 方 式
	□開立繳存公司名義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以雙掛號寄送。 
□銀行帳戶結清時，開立取消禁止背書轉讓之繳存公司名義抬頭支票，由負責人依通知親自領取。   

	(
附

繳

文

件
	1.□公司解散、商號歇業或公司、商號營業項目變更登記證明文件1份　　 
	6.□減少經紀人名冊1份

	
	2.□核准註銷營業證明文件1份
	7.□申請退還營業保證金理由書1份

	
	3.□營業處所裁撤備查證明文件1份
	8.□繳存證明   份

	
	4.□經紀人減少（變更）備查證明文件1份
	9.□其他證明文件：               

	
	5.□裁撤營業處所清冊1份
	

	(
聲明

事

項
	申請人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公司印章/商業印章                                  負責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

查

結

果

	


不動產經紀業退還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本申請書請以黑色或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正楷填寫，亦得以黑、藍色打字或電腦列印。數字以阿拉伯字填寫，字體須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負責人印章。

二、第(欄受理團體：分為仲介或代銷業全聯會，請就受理對象擇一於□內打ｖ。

三、第(欄經紀業，請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經紀業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負責人姓名、電話、行動電話、電子郵件信箱及傳真各欄，請核實填寫。

（二）申請事由欄：分為退還原繳存及溢繳之營業保證金2種，請依實自行選擇於□內打ｖ。

（三）營業處所數欄：分為原營業處所及裁撤營業處所數，請核實填寫。

（四）營業處所總數欄：以經紀業設置之營業處所計列。

（五）經紀人數欄：分為原經紀人及減少經紀人數，請核實填寫。

（六）各營業處所置經紀人總數欄：以各營業處所之經紀人計列。

（七）退還金額及計算方式欄：經紀業應依下列規定，自行計算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數額；申請退還時，其計算方式亦同。
1、經紀業設置營業處所在5處以下者，每1營業處所繳存新臺幣25萬元整，逾5處營業處所者，每增加1營業處所，增繳新臺幣10萬元整。

2、每1營業處所所置經紀人人數逾5人者，每增加1人，增繳新臺幣3萬元整。

（八）退還方式欄：分為開立繳存公司名義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以雙掛號寄送或銀行帳戶結清時，開立取消禁止背書轉讓之繳存公司名義抬頭支票，由負責人依通知親自領取，請依實自行擇一於□內打ｖ。

四、第(欄附繳文件：請依申請事由，於應附繳之文件□內打ｖ；各項申請事由應附繳文件如下附表： 
▲附表(文件代號1至9，其名稱請對照申請書正面所載附繳文件欄；代號有括弧者，視實際情形檢附）
	申請事由
	應附繳文件代號

	解散、歇業、營業項目變更退還原繳存營業保證金
	1、2、7、8、(9)

	裁撤營業處所退還溢繳營業保證金
	3、5、7、8、(9)

	減少經紀人退還溢繳營業保證金    
	4、6、7、8、(9)

	裁撤營業處所及減少經紀人退還溢繳營業保證金  
	3、4、5、6、7、8、(9)


註：以網路申辦者，其應附繳文件項目與繳交方式，依網路申辦系統揭示之作業規定處理。
五、第(欄聲明事項，請詳閱聲明事項後，填寫日期並加蓋公司或商業印章及負責人簽章。

六、申請書應連同附繳文件裝訂後，以掛號或逕向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或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申辦。

七、「審查結果」欄，由受理團體填寫。

附件3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補繳存）證明

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補繳存）證明
證明字號：

茲收到○○○○○○公司（商號）
□應繳存營業保證金
□新增營業處所□新增經紀人，應補繳存營業保證金
新臺幣    元整（□現金繳存金額為新臺幣  　元。□支票繳存金額為新臺幣　　元，支票號碼：　　。□金融機構提供之保證函擔保金額為新臺幣　　元）無誤。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第6條第1項□第7條第2項規定，發給繳存證明。

　此致

○○○○○○公司（商號）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印章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印章）

	
	
	
	團
	
	體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圖
	
	記
	
	


附件4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保證函格式

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保證函格式

一、立提供保證函人　　　　　銀行　　　　分行（以下簡稱本行）茲因　　　　公司（商號）（以下簡稱被保證人）依不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繳存或提供擔保辦法第4條規定，應繳存營業保證金新臺幣（中文大寫）　 　　　元整，由本行開具本保證函擔保之。

二、被保證人以現金或即期支票繳存之營業保證金經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仲介業全聯會）或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代銷業全聯會）認定不足以支付清償金額，須由本保證函所載擔保金額支付者，一經仲介業全聯會或代銷業全聯會書面通知本行後，本行當即按本保證函所載擔保金額如數撥付至指定之基金專戶，絕不推諉拖延，且無需經過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本行承諾就該擔保部分無條件代為清償，絕不提出任何異議，亦無民法第745條之權利。

三、本保證函如有發生訴訟時，本行同意以被保證人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四、本保證函有效期間自本保證函簽發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五、本保證函正本一式二份，由　　 　　公司（商號）及本行各執一份，副本一份由仲介業全聯會或代銷業全聯會存執。

六、本保證函由本行負責人或代表人簽署，加蓋本行印信或經理職章後生效。

　　　　　　　　　　保證銀行：

　　　　　　　　　　負責人（或代表人）：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5不動產經紀業營業處所清冊

 （經 紀 業 名 稱）營業處所清冊

	編號
	營業處所名稱
	所在地地址
	聯絡電話
	備註

	
	
	
	
	

	
	
	
	
	

	
	
	
	
	

	
	
	
	
	

	
	
	
	
	

	
	
	
	
	

	
	
	
	
	

	
	
	
	
	

	
	
	
	
	

	
	
	
	
	

	
	
	
	
	

	
	
	
	
	

	
	
	
	
	

	
	
	
	
	

	
	
	
	
	

	
	
	
	
	

	
	
	
	
	

	
	
	
	
	

	
	
	
	
	

	
	
	
	
	

	
	
	
	
	


註：1、營業處所如為非常態營業處所者，請於備註欄註明。

2、如新增營業處所者，請以原有清冊接續填載，並於備註欄註明「ｏ年ｏ月ｏ日新增」字樣。

附件6不動產經紀人名冊
  （經 紀 業 名 稱） 　不動產經紀人名冊

	編號
	姓名
	任職營業處所名稱
	到職日期
	證書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註：1、本表請填寫所有任職經紀業之經紀人資料，經紀人係指持有有效期限經紀人證書者。

2、每1營業處所至少配置1位「專任」（指未任職於別家經紀業）之經紀人。

3、如新增經紀人者，請以原有名冊接續填載，並於備註欄註明「ｏ年ｏ月ｏ日新增」字樣。

4、請於備註欄填載經紀人任職現況，如專任、離職、到職、新增。

附件7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金融機構保證函專簿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不動產經紀業繳存營業保證金金融機構保證函專簿

	登錄號碼　　
	

	經紀業名稱
	

	所在地地址
	

	電話
	

	提供保證函之金融機構
	

	電話
	

	保證金額(新臺幣/元)
	

	保證期間
	

	異動情形
	

	備註
	


註：本專簿以1家經紀業者填載1張。

附件8申請退還營業保證金理由書

申請退還營業保證金理由書

　　　　　　         　公司（商號）茲因

□公司解散□商號歇業□營業項目變更（已無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代銷經紀業）□減少經紀人□裁撤營業處所□其他            
爰向貴會請求退還原繳存之營業保證金。

此   　致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印章／商業印章）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私章）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裝                   訂                   線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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